关于印发黑龙江省鼓励总部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黑政办规〔2022〕9号
各市（地）人民政府（行署），省政府各直属单位：
《黑龙江省鼓励总部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2年3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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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招商工作总体部署，吸引总部企业落户我省，支持总部企业高质量发展，制定如下政策措施。
一、鼓励总部企业来我省落户。在我省注册、实行统一结算并在省内缴纳所得税的新落户企业，纳入省内统计核算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亿元（不含房地产企业）可认定为总部企业，认定当年给予落户奖励1000万元。〔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各市（地）政府（行署）〕
二、鼓励总部企业做大规模。经认定的总部企业，认定次年起五年内，纳入省内统计核算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较上一年同比增长超过10%的奖励100万元，较上一年同比增长超过20%的奖励200万元。〔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各市（地）政府（行署）〕
三、支持总部企业品牌建设。对总部企业首次被评定为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全国工商联）或全国农产品加工业100强（中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协会）的，给予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首次被评定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企业家协会）的，给予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首次被评定为世界企业500强（《财富》）的，给予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工商联、省财政厅，各市（地）政府（行署）〕
四、鼓励总部企业能级提升。总部企业由分公司改制为子公司的，由功能型总部转变为企业总部的，由区域型总部升级为全国总部、亚太区总部和全球总部的，纳入省内统计核算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超过10%，分别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300万元、500万元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各市（地）政府（行署）〕
五、支持总部企业创新能力建设。支持总部企业参与我省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各类政府科技计划项目，按规定给予相关资金支持。支持总部企业整合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力量，建立专业领域技术创新联合体，对总部企业独自或联合建设，新认定的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给予一次性1000万元的建设资金补助。上述平台建成运行后，5年内给予一定比例的研发经费支持。〔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各市（地）政府（行署）〕
六、支持总部企业租用、购买办公用房。总部企业租用办公用房的，连续3年给予租金补助，第1年补助年度租金的30%，第2年补助年度租金的20%，第3年补助年度租金的10%，补助金额累计不超过600万元。购买办公用房的，按房价的5%分5年给予补助，累计补助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责任单位：各市（地）政府（行署）〕
七、鼓励建设总部基地。支持各市（地）利用闲置国有房产建设总部基地，总部企业入驻的，前3年免房租，后2年房租减半。总部企业自建总部基地，且计划分割销售面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30%的，优先纳入年度用地计划指标，采取公开出让方式供地，可按所在地土地基准地价30%给予奖励。〔责任单位：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财政厅、省国资委，各市（地）政府（行署）〕
八、鼓励上市公司迁入。外省优质上市公司（不含房地产企业）迁入，可直接认定为总部企业，纳入省内统计核算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亿元的，给予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总部企业重组外省上市公司，并将外省上市公司注册地迁入省内的，纳入省内统计核算的年度主营业务收入超过5亿元的，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黑龙江证监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各市（地）政府（行署）〕
九、支持投资重大项目。总部企业在我省实际投资额超过2亿元的，按照不超过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水平（对超过同期LPR水平的，按同期LPR利率；对不超过同期LPR水平的，按实际贷款利率），给予新增贷款50%贴息支持，贴息期限5年，每年单个项目贴息额度不超过800万元。支持总部企业发起设立各类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产业投资基金，投资重大项目建设。〔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各市（地）政府（行署）〕
十、支持总部企业资本市场融资。对在黑龙江证监局完成上市辅导验收合格拟在境内上市的后备企业，省级财政一次性补助200万元；对企业上市申请材料已被正式受理、拟在境内上市的后备企业，省级财政一次性补助300万元；对在境内成功首发上市的企业，省级财政一次性补助500万元。对企业在新三板挂牌的，省级财政一次性补助200万元。对新三板挂牌企业成功在北交所公开发行并上市的，省级财政一次性补助800万元。对省内上市公司再融资并用于省内投资的，省级财政按照实际到账额给予2.5%的补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支持符合条件的总部企业发行公司债、银行间市场债务融资工具和企业债等公司信用类债券，成功发行并用于省内投资的，省级财政按照实际到账额给予2.5%的补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黑龙江证监局、人民银行哈尔滨中心支行、省财政厅，各市（地）政府（行署）〕
以上政策，除明确由省级财政承担的奖补资金外，其他各项奖补资金由省、市（地）各承担50%，如与其他政策交叉，按照“从优、就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
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